
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公告

李碧清：本院受理的李彬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你未履行还款
义务，现向你送达（2025）川1302执212号、之一、之二、之三、之四
执行裁定书，主要内容为:冻结你名下银行账户以及网络资金；查封你
名下不动产；冻结、扣划你购买的商业保险，限你在公告发出之日起30
日内有权进行赎买，期满后本院将强制扣划保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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